
质量控制制度

1 目的和范围

合信电气“三五”第三年，是公司产品质量全面管理的活动年。市场需求产品

转型升级，公司将进行以品质为中心的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型。由客户经理（客服

中心）、解决方案专家（工程部）、交付服务专家（生产部）三部门形成为金三

角，以品质为中心的，辐射到公司各个部门的新型经营管理模式。

2 引用文件

《质量管理手册》

3 工作程序

3.1 客户经理完全、准确的以《客户需求表》的形式补充说明，传递除型号、图纸

以外的任何客户需求给品质部。

3.2 生产部、供应部在铝铸件和外协外购件的生产、采购计划形成同时，把计划单

及计划清单上的质量要求传递给品质部。

3.3 工程部对每项合同，主动形成除电气图以外的工艺要求，以《工艺指导书》的

形式传递给生产部。工程部是合同中所涉及的生产工艺设计和非标特殊问题的解

决方案专家。

3.4 生产部对《客户需求表》和《工艺指导书》进行落实、实施、安排交付服务，

整合人、机、料、法、环，确保以生产成本最低、生产周期最短的目标交付产品

和服务。

3.5 生产部负责看板管理，将《客户需求表》、《工艺指导书》和操作指导书进行

公示，并由品质部进行监督。

3.6 品质部根据合同订单、《客户需求表》、铝铸件生产计划、外协外购件采购计

划及《工艺指导书》，结合 GB3836 及检验标准和 09 年售后服务现场问题分析

汇总等，对将有可能发生的质量问题进行质量布控，编写《质量布控表》。

3.7 目前，公司将质量控制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在铝铸件生产、外协外购

件采购阶段、（二）机加工过程阶段、（三）装配过程阶段，分别由质检人员朱

利远、宋宗保和黄子栩负责。从投入的起始点到本阶段的最后，品质部人员将随

时与操作人员进行沟通，对过程按《质量布控表》要求进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并通报给责任部门的主管，责任部门做出预防措施，品质部监督其改正。

3.8 产品出厂前的成品最终检验由袁代银负责，对出厂成品的质量负全责。在一个

金三角和品质为中心的内部全面质量管理下，我们还将走向客户，并以服务直通

车的形式让产品在使用中，做到控制产品的可靠性质量管理，达到产品就是竞争

力的目的。

1.3 企业信息系统

1 目的

编制本程序的目的在于加强质量记录的管理，以保存足够的、完整的质量记录，

为证明产品质量已符合规定的质量要求和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提供证据。

2 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本公司质量记录的建立、管理直至销毁的整个过程。

3 职责

3.1 行政部负责对质量记录进行归档分类、编目、装订和保管。

3.2 管理者代表负责内部质量审核、管理评审等质量记录的填写和控制。

3.3 品质部负责本程序的全面贯彻和正确执行，并负责收集进货检验、过程检验、

产品检验、不合格品评审、处理、监视和测量设备的记录填写和控制。

3.4 技术部负责生产过程中与质量有关记录的填写和控制。

3.5 销售部负责顾客对产品要求的评审及顾客信息反馈记录的填写和控制。

3.6 供应部负责供方和采购质量记录的填写和控制。

3.7 生产部负责生产设备、工艺装备、生产过程中有关记录的填写和控制。

4 术语

本程序术语按照 ISO 9001:2008 标准规定。

5 程序

5.1 质量记录的建立

5.1.1 各职能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在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时，应及时、准确地形成质

量记录，以证实其所承担的质量活动已经实施且达到了规定的要求，记录所使用



的图表，应执行相应的程序规定。

5.1.2 任何质量记录都应字迹清楚，并有合适的标识,每一种记录的标识应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项目标识：如产品名称（或项目名称）、型号、规格、图号等；

b) 记录日期；

c) 记录者签名及审批者签名、发送部门（如有必要时）等。

5.2 质量记录的收集

5.2.1 各职能部门均应指定专人，负责收集归口范围内的所有质量记录，并检查

记录是否完整、正确、清晰。

5.2.2 所有的质量记录凡涂改或错误纠正之处，应由相应的责任人员或经授权

的人员签名并注明日期。

5.3 质量记录的编目与查阅

5.3.1 行政部负责对质量记录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和保管。

5.3.2 质量记录登记表上应注明质量记录的编目名称、质量记录的时间、记录部

门或记录者、保存期限、记录起止编号及存放地点等内容。

5.3.3 各部门责任范围内的质量记录每年底整理后移交行政部，移交时应将质

量记录汇总成册，加以封面并在封面注明相应标识后交行政部管理。

5.3.4 质量记录不准随意提供给外单位人员或顾客查阅，以免泄露本公司秘密。

5.3.5 内部查阅质量记录应办理相应的借阅手续，对于查阅重要的质量记录应由

本公司总经理批准。在进行质量体系审核时可以先借阅，然后补办有关手续。

5.3.6 当总经理或管理者代表批准后,质量记录可供顾客或第三方查阅,用以评

估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和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是否有效

5.4 质量记录的贮存与保管

5.4.1 质量记录的贮存年限一般为叁年，有特殊要求的按要求规定办理。各种质

量记录的保存期限见“质量记录总览表”。

5.4.2 质量记录应保存在适宜的环境下，防止损坏、丢失。

5.4.3 当合同规定时，质量记录应提供给顾客作为顾客的质量凭证，但应报管理



者代表批准且本公司应保留底档。

5.5 质量记录的处理

超过保存期限或已没有保存价值的质量记录，在作废、销毁前经部门负责人报

管理者代表同意后方可处理，并及时在登记表上注销。


